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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巷編弓（法阮毛用芒）

与护渚塞州宙理法院

逞

原告姓名 被告姓名 法院部f1

本人 ，声明或保证， 就本人所知及所信， 下列情況是真实的：

1. 被告是下列未成年人的母奈l父奈(/!JI造 一颜·）， 并且本人是垓等未成年人的法定協护人。 �· 
§ 

2. 被告从事的职並为 c,O 

被告的雇主为

雇主地址为

3. 

／周／月（圈逃 －廣）。

／周／月（圈逃 －廣）。

／周／月（圈逃 －廣）。

／周／月（屬遶 一颜）。

｀ 。

4. 

／周／月（圈逃 －廣）。

／周／月（圈造 －廣）。

／周／月（圈造 一颜）。

／周／月（圈逃 一颜）。

／周／月（圈逃 －廣）。

口本人声明以上皆厲实情， 并以签名为兌， 若有虛言則愿按伪证罪接受慫罰。

工整填写原告姓名 日期（月／日／年）

原告签名

FA-11 (1/12) Plaintiff's Affidavit in Support of a Request for a Ch ild Support Order-Ch inese (06/1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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